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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正在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税收政策和征管情况进行调

研。这对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而言，是合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

求，为国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促进律师业发展的税收调控

政策建言策献一次重要机遇。为此本人结合自己所处的地区

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相关建议，希望

能够引起律师及其相关方面的讨论。 一、我市律师行业的基

本情况 我市目前尚未建立律师业信息发布机制，律师行业的

纳税基本情况，以及律师业税收增长变化与律师增长变化之

间弹性关系的信息，各律师事务所均不掌握。根据司法行政

机关及律师协会的简报显示，我市2005年共有执业律师72人

，全年业务收入106万元，人均收费1.47万元，根据各律师事

务所多年经营的经验估算，律师从服务中所能获得的报酬约

占营业收入的40%-50%，人均5880-7350元，略高于甘肃省最

低工资，远远低于甘肃省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标准。由于律

师业务收入分布极不均衡，80%的律师的业务收入仅占整个

律师业营业收入的约20%左右，很大一部分律师艰难维持生

存，一部分刚刚涉足律师行业的年轻律师无法依靠律师业务

维持生存，致使律师向大城市、东部地区流动的情况不断加

剧，还有部分律师私下从事经商牟利，仅将律师业当作副业

。另外年轻律师无法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和不稳定的工作现

状，通过考取公务员的方式脱离该行业的现象也极其严重。

我市及其西部中、小城市律师队伍人员老化现象极为严重，



律师队伍青黄不接，收费较高的律师均是资历老的律师，这

部分人退体或因其他原因离开律师队伍后，律师业将面临后

继无人的严重局面。 从全国律师业发展的情况看，东部发达

地区的大城市及其他地区的省会城市有极少部分律师（不超

过律师总人数的20%）从服务中取得的报酬较高，已经远远

超过了居民的平均收入，应该说他们已经属于高收入者，但

是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的绝大部分律师的报酬还达不到当地

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律师总体上均

未达到高收入的水平，除少数律师的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

的平均收入外，绝大部分律师在生存线上挣扎，并且随着大

城市的律师向中小城市不断拓展业务，生存情况正在日益恶

化。 二、律师业税收政策及征管情况 我市律师及律师事务所

缴纳的税收主要是营业税和所得税。营业税的税负与其他营

业税纳税人的税负一样，但由于目前律师事务所国资所、合

作所、合伙所三种体制并存，实际税负并不公平，如国资所

由财政全额或差额补助，这一部分收入没有纳入征税范围，

国资所的实际税负显然低于其他民办律师事务所。另外合作

所的律师从服务收入中取得报酬和根据投资取得分红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事务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合作律师事务所存

在重复纳税问题。此外，合伙律师事务所虽不存在重复纳税

问题，但是合伙人的劳动报酬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合伙律

师的实际税负实际上也较重。 我市全部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一

直实行查帐征收，没有实行过核定征收。我们认为核定征收

虽然可以简化律师事务所的会计核算，但是全行业实行核定

征收不利于全面准确收集该行业的财务信息，不利于国家对

该行业实行宏观调控，因此我们认为对律师行业查帐征收相



对是合理的，也与《征管法》的立法宗旨一致。 三、完善律

师行业税收政策的意见和建议 其一、建议将国资律师事务所

的财政拨款也纳入征收营业税及其附加的范围，将国资所的

律师个人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监控重点，以确保国资所与民办

所税负上的公平； 其二、建议对律师行业和会计、评估、管

理咨询等高智力、高风险行业适用特殊的较低流转税税率。

因为这些行业尚处于刚刚发育阶段，虽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

直接贡献较小，但对整个经济的运行而言，具有提高经济运

行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保障经济运行安全的巨大作用

，应当大力发展，因此对这些行业适用较低流转税率，给予

税收支持，有利于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提高宏观经济的整

体素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其三、建议提

高律师及会计、评估、管理咨询等高智力、高风险行业所得

税税前成本的列支扣除标准。因为这些行业的人才培养成本

极高，如律师行业的准入条件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这是众

所周知的事实，一个人只有取得大学本科学历才有资格参加

执业资格考试，执业资格考试的高难度致使通过两次考试能

够取得资格的人极其罕见，考取资格后又有法定的实习期，

这些特点决定了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律师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

价，这些代价只能通过从事律师服务实现，因此对这些行业

的人员税前列支扣除的劳动报报酬标准与劳动密集型组织一

样显然很不合理，不利于国家人才战略的实施。另外，这些

行业尚处于发育阶段，市场空间不足是严重制约这些行业发

展的障碍，国家应该通过税收支持政策，帮助这些行业拓展

市场空间，因此应当提高这些行业市场营销方面的相关费用

税前列支扣除标准； 其四、建议从税法或税收政策上明确律



师行业职业风险金应在税前列支。律师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

行业，其风险程度甚至高于银行业，律师从服务中所取得的

收入与其面临的风险极不对称，如律师从事某一项服务取得

的收入或许只有数万元，但一旦发生风险，赔偿的数额将是

几百万元或几千万元，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比例数百倍，甚至

数千倍，如果不在税法或税收政策中明确规定职业风险金的

标准及其税前可以列支扣除，律师行业将无法面对巨大的执

业风险，因此建议在税法或税收政策中参照银行业职业风险

金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律师行业税前可以列支扣除的职业

风险金及其标准，让律师通过执业风险投保，或在风险发生

前提留赔偿准备金的方法防范风险，这对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至关重要； 其五、建议对整个律师行业的企业所得单独制定

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对西部

地区省会城市以外的律师事务所制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政策。从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律师业发展的情况看，人才培

养和市场运作资金不足是这些地区律师业发展缓慢，甚至萎

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这些地区免征企业所得税，有利于这

些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精打细算，降低成本，在力所能及的情

况下谋求一定的利润，以蓄积发展资金，用于人才培养和市

场拓展。在对律师事务所企业所得优惠的同时，加大对律师

业个人所得税监控，引导律师将国家给予的优惠确实用于律

师业的发展。 由于律师行业的相关信息统计和发布机制极不

健全，本人思考的结论不一定极其可靠，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为此建议国家相关部门依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收集手段和

技术，对律师行业包括税收在内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调查和

分析，对律师行业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包括税收在内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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